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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相关资产划转至 

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粮糖业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相关资产

划转至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，同意将部分房屋所有权、土

地使用权资产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粮番

茄”）和中粮新疆屯河高新农业示范基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新农业”）。 

本次资产划转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划转方案 

（一）划转各方基本情况 

1、划出方 

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。  

2、划入方：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

名称：中粮屯河番茄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 9号综合办公室 408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李风春 

注册资本：贰亿元人民币 



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04月 12日 

营业期限：2017 年 4月 12日至长期 

经营范围：番茄加工、番茄制品制造，农副产品（除粮、棉）的加工，饮料

的生产，食用油、水果、蔬菜的加工，蒸汽的生产，蜜饯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

（烘炒类）、水果制品（水果干制品）的加工、销售（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），食

品添加剂、氧化钙、二氧化碳的生产，保健食品的制造，调味料、营养食品的制

造；废渣、废旧物资、钢桶、吨箱、托盘、无菌袋、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、化肥、

农膜、机械设备零部件、钢材、马口铁罐、番茄酱生产设备、农机和环保设备的

销售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；经纪信息服务；房屋、土

地、设备的租赁；农产品的开发、种植、销售；农机作业服务，货物运输代理服

务，装卸搬运服务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，贸易经济与代理，技术推广服务，会议

及展览服务，包装服务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 100%股权 

2017 年 4月 12 日成立，暂无经营数据。 

3、划入方：中粮新疆屯河高新农业示范基地有限公司 

名称：中粮新疆屯河高新农业示范基地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新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牛圈子湖区 

法定代表人：余天池 

注册资本：1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03月 25日 

营业期限：2008年 03月 25日至 2038年 03月 24日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。一般经营项目：种植业；农副产品（除粮食、

棉花）购销；其他农业服务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经营情况：高新农业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，资产合计 761.37 万元，负债



 

合计 5,531.50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-4,770.13 万元；2017 年

1-4月营业收入 0万元，净利润-31.55万元。 

4、划出方和划入方的关系 

划入方均为划出方的全资子公司，划出方直接持有划入方 100%的股权 

（二）拟划转的相关资产明细 

1、天津市房产：拟划转至中粮番茄 

序号 坐落 权证编号 账面价值（元） 备注 

1 
开发区翠亨村 D座 29

门 302室 

津 字 第

11403100560 号 
695,294.57  

2 
开发区翠亨村 D座 17

门 201室 

津 字 第

11403100563 号 
720,370.72  

3 
开发区翠亨村 B座 49

门 501室 

津 字 第

11403100561 号 
766,417.54  

合计   2,182,082.83  

2、土地使用权 

1）公司所有的位于昌吉牛圈子湖区农业种植用地土地使用权：拟划转至高

新农业 

土地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坐落 权证编号 
使 用 权 面 积

（㎡） 
账面价值（元） 备注 

牛圈子湖

区 

昌农科国用（2007）

第 20070377号 
3,484,869 3,512,162.7  

2）公司所有的位于昌吉大西渠镇玉堂村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（部分土地）：

拟划转至中粮番茄 

土地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坐落 权证编号 使用权面积 账面价值（元） 备注 



 

（㎡） 

昌吉大西渠

镇玉堂村 

新（2017）昌吉市不

动产权第 0003217号 
569,346.05 40,430,821.07  

备注：上述土地为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番茄粉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番

茄粉分公司”）与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昌吉糖业分公司共用土地，共用一

个土地证；本次划转的土地资产为上述土地中番茄粉分公司使用的 77，000平方

米土地（实际面积以土地证分割时测绘面积为准）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划转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源的优化，对公司本年度利润无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粮屯河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


